
學障中學關注組意見書 
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 

提供寄宿學額、高中教育及就業機會的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
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

 
1. 中學完全沒有專為學障生提供支援的資源，政府提供給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

的資金(撥款)還未惠及中學。所以，有心的學校要幫也幫不上忙。此外，教

統局(EMB)必需有完善的監管，避免資源錯配，誤用撥款，令學障生得不到

真正的照顧。 
2. 校內評核佔新高中試 20-30%，故不能只由科任老師填寫，應包括有特殊教

育教學經驗的老師參與，提供意見。 
3. 新高中課程對語文能力要求很高；全面取消多項選擇題而只用問答題、論述

題來考核，需要書寫大量文字，對學障生十分不利。能否再採用多項選擇題

作為其中一種考核方式？ 
4. 考評局的取向，對中學影響很大：考評局不提供的調適，學校也不會提供。

現有的 4 項調適，未能切合需要，對學障生的幫助不大；考評局應主動提供

更多有效的協助，例如：增加口試作答及電腦互動作答。 
5. 中學老師對學障了解不足，在培訓上要加快步伐，並要着重實際應用技巧方

面，不應只留於理論層面，同時培訓內容質素應受監管，以確保課程能套用

到實際情況。中學的老師受訓的內容應不同於小學，及要着重於不同科目的

不同需要。 
6. 334 學制下的高中一不設職業導向課程，浪費了部份對主流課程沒興趣的學

障生一年時間，故要求考慮由高中一開始有職業導向課程的選擇。 
7. 目前，小學提供的調適未必能銜接上中學, 應增強中小學在提供調適方面的

連貫性的。 
8. 政府對直資及私校中學的學障生欠缺承擔，未能保障學障童的利益。 
9. 高中三之後，應保留毅進課程。 
10. 學障生在某方面有特殊的專長，是將來的優才，所以政府應盡快安排配套課

程，保障學障生高中後的出路。 
11. 新高中學制中，由於職業導向課程只分為三級：「未達標」、「達標」和「達

標並表現優異」1，而香港中學文憑中高中二及中三的核心課程與選修課程

均以五個級別評分2。現時的主流中學至今仍沒有一套指引如何為學障學生

提供調適及支援，故此，學生的語文課目成績一落千丈，在新制度下，可預

見他們絕大部份也被迫選修職業導向課程，若兩個範疇的評分級別不同，對

學障學生是極之不公平，建議當局應採納另類評核方式評定學障考生的成

績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教統局職業導向教育及特殊學校新高中學制應用學習(職業導向教育)小冊子(2006 年 8 月) 
2 教統局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指引（暫定稿）(2006 年 6 月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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